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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265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吉环办议字〔2025〕8号 

 　　 

徐辉： 

　　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和改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　 　一、关于“坚持顶层设计和问题倒逼相结合，强化宏观统筹”的建议 

　　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，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谋划部署、调度推动。一是抢先抓早，科学统筹烧除工作。去年秋季，省生态环境厅抢抓全省降雪时间晚的有利时机，在秋收后立即组织各地开展计划烧除，秋季残茬烧除量同比提升1001万亩，有效减轻了今年春季的处置压力。今年春季，在2月中下旬扩散条件较好的情况下，及早组织各地开展残茬计划烧除，到4月初，全省大部分残茬已完成处置，集中焚烧、抢烧秸秆及残茬的隐患基本排除。残茬烧除期间，指导各地根据剩余残茬的分布情况和干湿程度，组织各乡（镇）按照“空间分开、时间间隔”的原则科学制定烧除计划。二是信息共享，强化部门横向协作。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气象局每日对风力、风向、降雨等气象条件和空气质量、污染物扩散等环境质量条件进行分析研判，提前３天将适宜开展残茬烧除的区域、时段建议同时推送给市、县两级。同时，与省应急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林草局、省公安厅持续强化协同联动和信息共享，加大重点区域秸秆及残茬的焚烧隐患排查力度，发生违规焚烧或衍生情况时及时组织现场处置，保障各类安全。春季秸秆管控期，全省因焚烧秸秆产生的重污染天数仅为1天，同比减少2天，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三是技术攻坚，有效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率。2024年，省农业农村厅组建秸秆综合利用突破性攻坚工作组，重点围绕摸清资源利用底数、建立还田技术标准、织密生态监测网络、探索高值利用路径等方向启动百日攻坚，我省秸秆资源利用底数基本摸清，还田技术模式标准已经建立，生态效应监测网络持续织密。2024年度，全省秸秆产生总量3963.86万吨、可收集量3512.54万吨、利用量3200.18万吨，综合利用率达到91.1%（肥料化25.1%、饲料化46.8%、能源化18.7%、原料化0.33%、基料化0.17%）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（88.1%）3个百分点，综合利用率稳步提升。 

　　 二、关于“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，畅通秸秆利用主渠道”的建议 

　　省农业农村厅持续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力度，一是深入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。持续加大技术攻关，组织在九台、洮南、洮北等地开展腐熟剂效果监测和试验示范，指导各地加大玉米秸秆条带耕作、水稻秸秆深翻+腐熟剂等全量还田技术推广力度。持续加大农机局补贴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保护性耕作农机具纳入“优机优补”范畴，推动农机具保有量进一步提升，目前全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4000万亩，实现5年翻一番，保持全国第一位。持续加大补贴力度，依托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项目，加强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，指导各重点县用好项目资金，因地制宜对水稻秸秆还田等作业进行补贴。二是不断拓宽饲料化利用出口。依托“秸秆变肉”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开展茎穗兼收作业，给予每亩不超过85元的作业补贴，并组织省农科院、吉林农大、中科院、博瑞公司等科研和团队专家做好配套技术指导服务，2024年，全省新增作业面积21.86万亩；进一步变革利用方式，研究推广秸秆菌霉协同发酵技术，编印青黄贮饲料生产技术手册1万册，梳理发布秸秆发酵饲料地方标准15个，对每个示范点给予不高于2万元菌酶活化设备或菌剂等购置全额补助，积极拓宽秸秆饲料化利用出口。三是稳步提升粪污资源利用化利用水平。制定出台了《畜禽粪污就近就地转化还田工作方案》，将畜禽粪肥同高标农田、黑土地保护、盐碱地治理等有机结合，进一步推动畜禽粪肥就近就地转化还田工作。同时，组织开展技术培训、专家帮扶指导，因地制宜推广8种技术模式和3种管理模式，推动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24个，全面提升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利用能力。 

　 　三、关于“坚持依法禁烧与分类施策相结合，推行积极禁烧政策”的建议 

　　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依法、科学、精准的禁烧工作原则，多措并举，不断提升我省禁烧工作成效。一是持续加强禁烧联防联控。为深化东北四省区大气污染防治，持续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，我省牵头组织黑龙江省、辽宁省、内蒙古自治区共同签订了《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框架协议》，建立了秸秆禁烧协同联动的处置机制，每日开展空气质量会商研判，明确了秸秆禁烧的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污染共治的联防联控措施，遇到污染传输时加密会商频次，同步开展管控措施，加大巡查检查力度，将污染传输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。二是不断探索适合本省实际的禁烧政策。吉林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，粮食总产量连续四年超800亿斤，秸秆产量超过4000万吨，虽然秸秆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，但田间仍有较多秸秆和残茬无法有效处置，每年因焚烧秸秆引发的重污染时段时有发生，已成为制约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重要原因。2018年以来，省生态环境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契合我省实际的禁烧方式，先后实施了秸秆禁烧、限烧“两区”管控、全域禁烧等政策。2023年秋季再次调整禁烧政策，由全域禁烧改为秸秆残茬计划烧除，2024年，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印发了秸秆禁烧实施方案，明确在秸秆应离田尽离田、应还田尽还田、充分综合利用的基础上，对离田净度达到70%以上的玉米、水稻等秸秆剩余物及难以开展机械化打捆作业的岗地、洼地秸秆，科学开展计划烧除。三是科学划定禁烧区。综合考虑空气质量和各类安全，设立秸秆禁烧区，要求在城市周边、高速公路、国省干道、铁路、机场周边1公里范围内严禁开展任何形式的烧除作业。持续加大秸秆处置补贴力度，2024年向地方下达2.8亿元废弃秸秆无害化处置和禁烧激励补助资金。该政策实施以来，既解决了农民担忧的出苗率、病虫害等问题，也减少了打包带土量，有效保护了黑土地、环境空气质量和各类安全，更重要的是大大减轻了基层和群众处置秸秆的负担，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。 

　 　四、关于“坚持宣传引导与典型示范相结合，提高群众参与度”的建议 
　　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尤其是农户的秸秆禁烧政策知悉力度，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各地开展了政策宣传“敲门行动”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接地气的向群众宣传秸秆禁烧的最新政策，详细讲解残茬计划烧除流程及注意事项，耐心解疑释惑，让群众能够听明白政府的安排，理解支持配合做好秸秆处置工作。定期印发通报，及时总结、推广秸秆禁烧和残茬计划烧除好的经验做法，发挥典型示范引导的作用。省农业农村厅编制了秸秆还田技术模式手册，绘制了适宜县域分布图，形成了还田技术模式一览表，制作了科普宣传系列视频加大宣传推进，构建“1组1册1图1表1视频”“五个一”工作模式，深入各地开展实地调研指导，组织召开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现场观摩会，通过公众号发布十大还田主推技术指南，持续推动秸秆还田和离田利用。依托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项目，指导各重点县每年建设4个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展示基地，每年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模式，为进一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打好坚实基础。 
　　下一步，我们将重点围绕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相关建议，持续加强秸秆综合利用，不断拓宽利用出口，从根本上减少焚烧现象，进一步完善残茬计划烧除，压紧压实禁烧责任，落细、落实管控措施，确保科学有序完成秸秆处置工作。 
　　  
 
　　
　　吉林省生态环境厅         
　　2025年5月29日          
  
 
　　
